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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投资控股公司 指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本次专项债券 指

安徽省重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

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专项债券

本项目 指

安徽省重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

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

《实施方案》 指

《安徽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安徽省重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

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 指

《安徽省重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

北）铁路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容诚专字[2025]230Z0530 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安徽省重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

北）铁路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2021 徽商证 116-7 号）

本所 指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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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函〔2016〕88 号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

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8〕161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

通知》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文 指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皖财债〔2021〕24 号文 指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1 年专项债项目评审入库工作

的通知》

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亿元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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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致：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的委托，指派汪静律师、王晶晶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安徽省重

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专项债券发行事项的

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国办

函〔2016〕88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

34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

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20〕94 号文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

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

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务

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

而又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

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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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以及本所律师与项目实施主体之间不存在除本次专项债券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

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实

施方案》、《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实施方案》、

《评价报告》等内容的，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

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相关主体为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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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投资控股

公司”）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根据省投资控股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省投资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705044214B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何昌顺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筹措、管理、经营本省基本建设资金、铁路建设

基金、产业基金，产业投资、开发及咨询服务，资本运营

注册资本 叁佰亿圆整

成立日期 1998 年 07 月 31 日

营业期限 1998 年 07 月 31 日至 2048 年 07 月 31 日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宿松路 3658 号

登记机关 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所律师认为：省投资控股公司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本次专项债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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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项目的实施主体资格。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安徽省重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

项目实施主体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

线路起自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铁路阜阳西站，经亳州市利辛县、蒙城县，

止于拟建淮北至宿州至蚌埠铁路双堆集站，正线全长 142.50 公里，阜阳

至蚌埠联络线左线长 4.7 公里、右线长 4.1 公里 。全线设车站 5 座，其

中新建车站 2座，预留车站 1 座

项目建设内容

新建线路正线建筑全长 142.50km，共设车站 4 座，其中新设车站 2

座、接轨站 2 座；正线双线特大桥共 10 座 120262.05 延长米。单线特大

桥 2座 3032.94 延长米，刚构中桥共 9 座 660.8 延长米，合计折合双线长

度 122.439km，桥比约 85.9%。

阜蚌联络线双线特大桥 1 座 551.04 延长米，左线单线特大桥 2 座

3110.01 延长米；阜蚌联络线右线单线特大桥 2 座 3081.51 延长米。

①征地拆迁工程

全线永久征地 5721.06 亩，临时用地 2796.9 亩，拆迁房屋 69.81 万

平方米。

②路基工程

全线区间路基土石方 215.22 万断面方，站场路基土石方 101.29 万断

面方，路基支挡 1.44 万立方米。

③桥梁工程

全线正线双线特大桥共 10 座 120262.05 延长米。单线特大桥 2 座

3032.94 延长米，刚构中桥共 9 座 660.8 延长米，合计折合双线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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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39km，桥比约 85.9%。

阜蚌联络线双线特大桥 1 座 551.04 延长米，左线单线特大桥 2 座

3110.01 延长米；阜蚌联络线右线单线特大桥 2 座 3081.51 延长米。

④轨道工程

全线铺设无砟轨道 289.99 铺轨公里，有砟轨道 1.69 铺轨公里；站线

铺设有砟轨道 6.37 铺轨公里，无砟轨道 3.17 铺轨公里，铺道岔 41 组。

⑤站后工程

全线信号联锁道岔 42 组，接触导线 376.91 条公里，站房 13000 平方

米，其他房屋 29345 平方米。

⑥主要大型临时工程

全线共设铺轨基地 1 处（拟与淮宿蚌城际铁路铺轨基地合并设置），

制存梁场 6 处，CRTSⅢ型板式预制场 1 处，混凝土拌合站 11 处，填料拌

合站 4 处

项目建设期

项目建设总工期为 3.5 年。实施时间 2021 年至 2024 年，开工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30 日

项目投资估算

根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已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静态投

资为 220.88 亿元，建设期贷款利息为 9.5 亿元，机车车辆购置费 6亿元，

铺底流动资金为 0.23 亿元，项目总投资为 236.61 亿元，扣除蒙城县和利

辛县分别承担的 1.06 亿元和 0.54 亿元，剩余总投资为 235.01 亿元

（二）项目公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有关项目的社会、经济效益分析如下：

1、社会效益分析

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建设工程建成后，为沿线地区提供了高速、

便捷的交通方式，推进高速铁路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促进沿线地区间的经

济交流，搭建皖北城市群与长三角地区间旅客交流的快速客运通道，进而促进沿

线地区资源开发、带动皖北地区的产业升级发展。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提高皖北

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全面提升交通对经济的贡献因子，助推沿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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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因此，本项目是促进沿线地区资源开发、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的重要基础设施。

2、经济效益分析

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建设工程建成后，不仅能直接助推沿线地区

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搭建了沿线地区融入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快速客运通

道，促进人才、信息、资金等要素的快速流动，带动相关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沿线

的转移，增强经济“造血”功能，助力皖北地区发展早日奔向小康。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具有公益性，其经济、社会效益显著，项目建成后对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同时，本项目涉

及生态环保、交通、水利等工程，符合财预〔2018〕34 号文；“优先在重大区

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校、交通、水

利、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的领域要求。

（三）项目合法性

根据省投资控股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目已取

得的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1、2020 年 11 月 3 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出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淮

北至宿州至阜阳城际铁路（双堆集至阜阳西段）项目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的

复函》（自然资委皖预审〔2020〕12 号）；

2、2020 年 11 月 3 日，安徽省自然资源厅核发《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

意见书》（用字第 340000202000010 号）；

3、2020 年 11 月 12 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

关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皖发改基础

〔2020〕658 号），项目代码：2019-340000-48-01-024853；

4、2020 年 11 月 30 日，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出具《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阜

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皖环函〔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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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号）。

5、2021 年 2 月 5 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

于新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初步设计的批复》（皖发改铁建函〔2021〕

42 号）。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相关批复文件，后续

仍需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

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皖发改基础〔2020〕684 号）文件对建设阜阳至蒙

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项目总投资 236.61 亿元，蒙城

县和利辛县分别承担 1.06 亿和 0.54 亿，剩余总投资为 235.01 亿元，项目资本

金占项目剩余总投资的 50%，计 117.51 亿元。其中，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承担 70.50 亿元，拟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解决。

项目需通过地方政府债券方式融资 705,000 万元，发行期限 30 年，预估债

券利率为 2.66%，分两年发行。每半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其中：2023 年共发

行 186,800.00 万元，3月已发行 50,0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3.38%；8 月已发

行 30,0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3.01%；9 月已发行 106,800.00 万元，发行利率

为 3.08%；2024 年发行 93,700.00 万元，5月已发行 30,000.00 万元，发行利率

为 2.66%；7 月已发行 63,7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2.60%；2025 年计划发行

424,500.00 万元，1月已发行 30,000.00 万元，发行利率为 1.94%，本次拟发行

30,000.00 万元，剩余额度待后续发行。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评价报告》，经上述测算，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为运营期内投资分

成收益，相关收入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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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在投资分成收益达到预期投资分成

收益的 100%情况下，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90；在投资分成收益达到预期投资

分成收益的 95%情况下，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78；在投资分成收益达到预期投

资分成收益的 90%情况下，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66。

本所律师认为：（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项目资本金 117.51

亿元，占总投资的 50%。本项目符合国发〔2019〕26 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

入比例要求；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等相关规定。

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本次专项

债券的发行出具《安徽省重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

铁路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容诚专字[2025]230Z0530 号）。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110102085492787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0011869）。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系经安徽省财政厅依法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注册会计

师事务所，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

具《评价报告》的资质。在《评价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注册会计师宁云、马静均

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且二人均通过 2024 年度年检。

（二）律师事务所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安徽省重

点铁路线（一期）工程项目阜阳至蒙城至宿州（淮北）铁路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

书》（2021 徽商证 116-7 号）。

本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现持有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为：23401200910322520，本所指派的律师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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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王晶晶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

本所律师认为：

安徽徽商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承

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

书》的资质；在《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且

二人均通过 2023 年度年检。

五、本次专项债券偿债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偿债风险：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风险、

来源于施工方的风险因素、来源于设计单位的风险因素、来源于供应商的风险因

素、资金落实情况、工程事故。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主要包括：投资测算不准确、利率波动风险。

（三）项目测算收益规模与实际收益规模之间存在差异的风险

项目测算收益规模与实际收益规模之间存在差异的风险主要包括：经营风

险、市场风险、财务风险。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

债风险及控制措施。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一）省投资控股公司系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本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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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项目具有公益性，且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后

续仍需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三）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

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等相关规定。

（四）为本次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

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五）本期债券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期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债

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项目符合国发〔2014〕43 号文、国办函〔2016〕88 号文、财预〔2016〕

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

财库〔2019〕23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

43 号文、财预〔2020〕94 号文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申请入

库的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

章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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